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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的 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

序》等一系列新的交通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相继出台及实施，

直接影响了整个交通事故处理工作，使得交通事故处理工作的重

点、程序都有了新的变化。

如果说旧有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模式是以通过损害赔偿调解解

决事故纠纷的话，那么现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事故处理工

作，应该是通过现场勘查、调查访问、检验鉴定等工作，分析事故

发生的原因，描述事故发生的过程。交通事故处理模式的变化使得

交通事故现场勘查工作的目的，也由确定当事人的违章行为在事故

中的作用，转变为为还原事故的发生过程、分析事故的成因，获取

支持事故分析结论的证据。因此，要求我们的交通事故处理人员具

备过硬的现场勘查技术以适应这种变化。本书以介绍交通事故现场

勘查所需要的各项技术、技能为主线，希望达到帮助使用本书的人

形成交通事故现场勘查意识、掌握交通事故现场勘查技术，从而为

提高我国的交通事故处理水平，为逐步形成科学、规范、高效的事

故现场勘查体系贡献微薄之力。

由于受编者水平的限制，本书中难免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希望

广大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技术人员、科研工作者不吝赐教，使本书

得以逐步完善，以得到更加广泛的使用。

编摇者
圆园园苑年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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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摇导摇摇论

第一节摇道路交通事故的概念

道路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

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为了很好地把握道路交通事故的定义，

下面对道路交通事故的构成要件，即车辆要件、道路要件、过错或

意外要件、损害后果要件以及过错或意外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要

件进行介绍。

一、车辆要件

道路交通事故必须是涉及车辆的事件，即道路交通事故当事方

至少有一方是车辆，不涉及车辆的事件不能成为道路交通事故。

这里所说的“车辆”，包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机动车，是指

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

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机动车具有如下特征：第

一，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第二，要上道路行驶；第三，供人

员乘用，用于运送物品或者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第四，属于轮式车

辆。一般机动车包括大型客车、小型客车、大型货车、小型货车、

二轮摩托车、轻便摩托车、拖拉机、挂车、全挂汽车列车、轮式专

用机械车、电车等。而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

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

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

车等交通工具。

道路交通事故必须是涉及车辆的事件。认定某事件是否是道路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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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看该事件所涉及的车辆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对

“车辆”的规定，道路交通事故中所涉及的车辆必须符合《道路交

通安全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对车辆的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定义

中所说的“车辆”，不是生活中车辆的泛指，而是有条件的，不能

将生活中所见到的任何车辆与《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所界定的车

辆等同。

车辆属于交通运输工具，属于载体，其本身并不会运行，更谈

不上会肇事，实际上人才是操纵车辆的主体，在道路交通事故定义

不直接用“人”作为道路交通事故的主体，是为了表明在道路交

通事故中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是“车辆”，这样从外在表

象上就很容易对道路交通事故作出判断，很显然，不涉及车辆的事

件也就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

道路交通事故中所涉及的车辆必须在运行中，只要机动车存在

于交通当中，无论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如果造成了其他相关交通

参与人的危险，均应当理解为“运行”，这种对“运行”含义的理

解将有利于保护道路交通事故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当非机动车在推行过程中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不属

于道路交通事故，此时应该将非机动车与推车人共同视为“行人”

对待。

二、道路要件

道路交通事故必须发生在《道路交通安全法》所界定的“道

路”上，这是对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空间要求。

道路交通事故必须发生在《道路交通安全法》所界定的“道

路”上，只有那些发生在《道路交通安全法》所界定的“道路”

上的事件才有可能成为道路交通事故，否则就不是道路交通事故。

判断某事件发生的位置或者地点是否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所

规定的“道路”，必须注意两点：第一，考虑事故发生时的起点是

否存在于道路的空间范围内，至于事故发生后，车辆及其他与事故

有关的人员、物品处在道路以外则不影响对道路交通事故性质的确

·圆·

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



认；第二，事件发生的空间场所必须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中

规定的“道路”，否则该事件肯定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

“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

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

所。下面作仔细介绍：

（一）公路

“公路”，是指按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允栽郧月园员原圆园园猿）
修建的城市间、城乡间、乡村间主要供汽车行驶的公共道路。公路

的基本组成包括：（员）路线，是指公路的中线；（圆）线形，是指
公路中线在空间的结合形状和尺寸；（猿）公路中线，是一条三维
空间曲线，由直线和曲线组成。在公路线形设计中，是从平面线

形、纵面线形和空间线形三个方面来综合考虑并按照规范确定的。

公路结构组成包括：（员）路基。路基是公路的基本结构，是支撑
路面结构的基础，与路面共同承受行车荷载的作用，同时承受气候

变化和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蚀和影响。路基结构形式可以分为填方路

基、挖方路基和半填半挖路基三种类型；（圆）路面。路面是铺筑
在公路路基上与车轮直接接触的结构层，承受和传递车轮荷载，承

受磨耗，经受自然气候的侵蚀和影响。对路面的基本要求是具有足

够的强度、稳定性、平整度、抗滑性能等。路面结构一般由面层、

基层、底基层与垫层组成；（猿）桥涵。桥涵是指公路跨越水域、
沟谷和其他障碍物时修建的构造物。按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的规定，单孔跨径小于缘米或多孔跨径之和小于愿米称为涵洞，大
于这一规定值则称为桥梁；（源）隧道。公路隧道通常是指建造在
山岭、江河、海峡和城市地面下，供车辆通过的工程构造物；

（缘）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公路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是保证公路
功能、保障安全行驶的配套设施，是现代公路的重要标志。公路交

通工程主要包括交通安全设施、监控系统、收费系统、通信系统四

大类。公路按行政等级可分为：国家公路、省公路、县公路和乡公

路（简称为国、省、县、乡道），以及专用公路五个等级。一般把

国道和省道称为干线，县道和乡道称为支线。（员）国道。国道是
·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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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具有全国性政治、经济意义的主要干线公路，包括重要的国际公

路，国防公路，连接首都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首府的公路，连

接各大经济中心、港站枢纽、商品生产基地和战略要地的公路；

（圆）省道。省道是指由全省（自治区、直辖市）公路主管部门负
责修建、养护和管理。国道中跨省的高速公路由交通部批准的专门

机构负责修建、养护和管理；（猿）县道。县道是指具有全县（县
级市）政治、经济意义，连接县城和县内主要乡（镇）、主要商品

生产和集散地的公路，以及不属于国道、省道的县际间公路。县道

由县、市公路主管部门负责修建、养护和管理；（源）乡道。乡道
是指主要为乡（镇）村经济、文化、行政服务的公路，以及不属

于县道以上公路的乡与乡之间及乡与外部联络的公路。乡道由人民

政府负责修建、养护和管理；（缘）专用公路。专用公路是指专供
或主要供厂矿、林区、农场、油田、旅游区、军事要地等与外部联

系的公路，专用公路由专用单位负责修建、养护和管理。也可委托

当地公路部门修建、养护和管理。

按照使用任务、功能和适应的交通量，公路分为高速公路、一

级公路、二级公路、三级公路、四级公路缘个等级。（员）高速公
路。高速公路为专供汽车分向分车道行驶并应全部控制出入的多车

道公路。四车道高速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

均日交通量圆缘园园园～缘缘园园园辆；六车道高速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
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源缘园园园～愿园园园园辆；八车道高速
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远园园园园～
员园园园园园辆；（圆）一级公路。一级公路为供汽车分向分车道行驶并
可根据需要控制出入的多车道公路（四车道一级公路应能适应将

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员缘园园园～猿园园园园辆；六车
道一级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

圆缘园园园～缘缘园园园辆）；（猿）二级公路。二级公路为供汽车行驶的双车
道公路（双车道二级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

平均日交通量缘园园园～员缘园园园辆）；（源）三级公路。三级公路为主要
供汽车行驶的双车道公路（双车道三级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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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圆园园园～远园园园辆）；（缘）四级公路。
四级公路为主要供汽车行驶的双车道或单车道公路（双车道四级

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车辆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圆园园园辆
以下；单车道四级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车辆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

日交通量源园园辆以下）。此外，还有《公路工程技术标准》所称的
“不符合等级的公路”，即等外公路。

（二）城市道路

城市道路，是指城镇规划区以内供车辆、行人通行的，符合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郧月缘园圆圆园原怨缘）规定的道路、桥
梁及其附属设施。按使用性质，城市道路可分为源类，即快速交通
干道（快速路）、主要交通干道（主干路）、一般道路（次干路）

和支路。（员）快速路。快速路是供长距离行驶的快速行驶的道路，
用中央分隔带将上下行车辆分开，标准高于城市其他道路；（圆）主
干路。主干路是连接城市各主要部分的交通干线；（猿）次干路。
次干路是市区内的一般道路，它承担区域性交通或分散主干路交通

的任务；（源）支路。支路是城市小区域内的通道，主要解决局部
交通，以服务功能为主。此外，按通行对象，城市道路可分为机动

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等。

（三）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

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是指虽然不

属于上述的公路或者城市道路，道路的养护和管理属于单位，但是

社会机动车可以自由通行的，均可按道路进行管理的地方，可以理

解为如厂矿道路、港区道路、机场道路等，即将属于非公路养护部

门列养而排除在道路之外的现在也列入“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

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

“广场、社会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其实质上属于

“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的一类。广

场，是指城市规划在道路用地范围内，专供公众集会、游憩、步行

和交通集散的场地。社会停车场，是指规划在道路用地范围内专门

划设出供车辆停放的车辆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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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道路”作了更明确、更宽泛的界定。

在认定某事件是否是道路交通事故时，应该对该事件发生的空间进

行确认，如果属于“道路”就可能成为道路交通事故，否则就不

是道路交通事故。

三、过错或意外要件

道路交通事故必须是由于“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事件。

（一）过错

过错，是指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分为故意和过失。故意，

是指行为人已经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的后果，仍然积极地追

求（即直接故意）或者听任该后果的发生（即间接故意）。过失，

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某种后果，因疏忽大意而

没有预见，或者预见后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至于发生这种结果的心

理态度。持有“故意”态度的行为人主观上对于后果的出现是“肯

定”的，而持有“过失”态度的行为人主观上对于后果的出现是

“否定”的。

对于道路交通事故而言，包括机动车驾驶人、非机动车驾驶人

在内的交通参与者经常故意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但他们

并不希望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后果。有的驾驶人、行人的

确是故意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引

起交通秩序混乱，甚至会引发道路交通事故，但他们并不希望发生

道路交通事故，认为可以侥幸避免，即使最终出现道路交通事故这

种后果也是他们“过失”造成的。如果驾驶人、行人已经预见到

自己的行为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仍然积极地追求或

者听任该后果的发生，那么他们对于该后果的出现属于“故意”。

对于道路交通事故的“过错”，应该这样理解：第一，对于道

路交通事故后果的出现只能由“过失”引起，不能是故意；如果

当事人希望或者放任事故后果的出现，就不属于过失，应该按照

“故意”对待，如行为人借用车辆故意伤害他人或造成他人财产损

失的，该行为已经超出了有关道路交通事故法律、法规所调整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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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应当根据后果的严重程度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刑

法》；第二，对于道路交通事故后果来说，当事人的主观态度只能

是“过失”，而对于当事人做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

为本身而言，既可以是过失，也可以是故意。这里的故意，仅仅指

行为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是故意的，对于出现道

路交通事故损害后果而言只能是过失，即行为人并不希望发生道路

交通事故。如果对于道路交通事故后果行为人是故意的，根据其行

为的严重程度应该相应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刑法》的

制裁。因此，在对道路交通事故进行调查时，应该对道路交通事故

当事人的主观态度作出科学分析，防止那些表面上看来似是道路交

通事故，其实质为刑事犯罪的情形出现，以免让当事人逃避了刑罚

的严惩。例如，粤开车正常行驶，忽然发现与自己有过节的月在前
面骑自行车，于是粤想报仇，就故意开车撞死 月。如果不对 粤的
目的和动机进行分析，盲目地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就会让 粤逃
避了法律应有的制裁。通过分析看出，粤对于该事件的后果的出现
持故意的主观态度，该事件不能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去处理。

因此，在分析当事人的主观态度时，应该调查并把握好当事人

的动机和目的，从而可以辨别当事人对事故的出现是故意还是过失。

（二）意外

过去，在道路上发生事故如果不是人为的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

律、法规的行为引起的，而是因为客观原因引起的，为“意外事

故”。现在，车辆在道路上由于“意外”原因发生事故，也要作为

道路交通事故对待。《道路交通安全法》将“意外”引入了道路交

通事故的概念中，使得道路交通事故的范畴比以往扩大了许多。意

外事件应具备如下条件：第一，必须是不可预见；第二，损害的发

生必须归因于行为人以外的原因；第三，必须是偶然发生。“意

外”包括法律上通常所说的不可抗力，即当事人不可预料也不可

避免的情形。如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是由地震、台风或者山洪等

引起的。

对此，需要指出的是，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时，应该对该事件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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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过错”引起的，还是“意外”引起的，应该作出科学的判

断。这将直接影响当事人是否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以及责任的

大小。

四、损害后果要件

道路交通事故必须有损害结果的出现，即道路交通事故必须有

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后果。人身损伤以《人体重伤鉴定标

准》、《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和《人体轻微伤的鉴定标准》

为依据。道路交通事故财产损失以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直接财产损

失为依据。

如果客观上没有损害后果出现该事件就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

五、过错或意外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要件

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过错或者意外因素必须与损害后果之间

具有因果关系，即当事人的过错或者意外因素是道路交通事故损害

后果出现的原因，道路交通事故损害后果出现是当事人的过错或者

意外事件的结果，二者之间构成因果关系。即使有后果出现，如果

后果与当事人的过错或者意外事件不构成因果关系，该事件也不能

认定为是道路交通事故。

综上所述，判断某事件是否是道路交通事故，该事件必须完全

具有上述构成要件，如果不完全满足上述条件的，是不能作为道路

交通事故来对待的。因此，将道路、车辆、后果、过错或者意外等

这几个因素可以作为甄别道路交通事故的依据或者标准，只有同时

满足上述条件的事件才是《道路交通安全法》所界定的道路交通

事故，否则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也可以称为“非道路交通事

故”。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道路上发生的涉及人员伤亡或财产

损失的事件就一定是法定意义上的道路交通事故，还要考虑参与交

通性质问题。例如，在道路上举行体育竞赛、军事演习等活动中出

现的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事故就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道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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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

第二节摇道路交通事故的形态及分类

一、道路交通事故的形态

道路交通事故形态是道路交通事故的外部表现形式，分为碰

撞、刮擦、碾压、翻车、坠车、失火等。

（一）碰撞

碰撞又可以分为正面相撞、侧面相撞和尾随相撞。正面相撞，

是指相向行驶的车辆正前部（含车辆左右两角）碰撞。侧面相撞，

是指车辆的接触部分有一方是车辆侧面的碰撞。尾随相撞，是指同

车道同方向行驶的车辆，尾随车辆的前部与前车的尾部碰撞。

（二）刮擦

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车辆行驶方向的不同，刮擦分为同向刮擦和

对向刮擦。对向刮擦，是指相向行驶的车辆在会车时发生的两车侧

面刮擦。同向刮擦，是指同向行驶的车辆在后车超越前车时发生的

两车侧面刮擦。

（三）碾压

碾压是指交通强者拖碾或压过交通弱者，通常指机动车对自行

车或行人的推碾或滚压的道路交通事故形态。在碾压以前，大部分

有碰撞或刮擦的现象，但在习惯上一般都称为碾压。碾压的特征是

机动车轮胎的胎面与对方（自行车或行人）有接触。

（四）翻车

翻车，是指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因受侧向力的作用，使一部分

或全部车轮悬空，车身着地的形态。

（五）坠车

坠车，是指车辆整体脱离路面，经过一落体过程落于路面高度

以下地点的道路交通事故形态。坠车分为直接坠落和间接坠落，直

接坠落是车辆直接由道路上驶出或滑出，间接坠落则是先翻后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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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失火

失火，是指车辆在行驶或发生事故的过程中，起火造成损害的

事故形态。

（七）撞固定物

撞固定物，是指车辆在行驶过程中，与固定物（不包括机动

车、非机动车及行人）相撞的。如撞路边行道树、电线杆等。

（八）撞静止车辆

撞静止车辆，指一方车辆为零速度的碰撞。如撞路边停放的

车辆。

二、道路交通事故的分类

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分析的角度、方法不同，道路交通事故的分

类也有所不同。

（一）按道路交通事故等级划分

根据道路交通事故等级，道路交通事故可分为造成人员死亡的

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员重伤或者轻伤的道路交通事故和造成财产

损失的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是指涉及人

员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伤人事故，是指仅有人员受伤或者既有人

员受伤又有财产损失的道路交通事故。财产损失事故，是指仅有财

产损失的道路交通事故。

（二）按道路交通事故主要责任者分类

根据道路交通事故主要责任承担者来划分，道路交通事故可以

分为机动车驾驶人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事故、行人道路交通

事故。

员郾机动车驾驶人事故
机动车驾驶人事故，是指因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

律、法规或过错而发生的，并且驾驶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负主要以

上责任的道路交通事故。

圆郾非机动车驾驶人事故
非机动车驾驶人事故，是指因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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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法律、法规而发生的，并且非机动车驾驶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负

主要以上责任的道路交通事故。

猿郾行人道路交通事故
行人道路交通事故，是指主要因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而发生的，并且行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负主要以上责任的道路

交通事故。

（三）按各方交通方式分类

员郾机动车之间的事故
机动车之间的事故是指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的道路交通

事故

圆郾机动车与行人的事故
机动车与行人的事故属于强—弱类型的道路交通事故。

猿郾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事故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事故也属于强—弱类型的道路交通事故。

源郾车辆单独事故
车辆单独事故是指道路交通事故中只涉及车辆一方的道路交通

事故。

（四）按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区域或地点分类

（员）按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区域，可分为市区道路交通事故、
公路道路交通事故和乡村道路交通事故等。

（圆）按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地点，可分为平直路段事故、交
叉口事故、弯道事故、坡道事故等。

（猿）按事故发生的道路类型，可分为高速公路，一、二、三、
四级公路，等外公路，快速路，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支路和

其他城市道路事故等。

（五）按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分类

按照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道路交通事故

可以分为主观原因事故和客观原因事故。主观原因，是指造成道路

交通事故的当事人本身内在的因素，即主观故意或过失，具体包括

违反规定、疏忽大意和操作不当等。客观原因，是指由于道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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